
福田区人力资源局关于福田区第八届人民
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建议

第 20250121 号提案
的回复意见

尊敬的罗曼·罗楠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开发、转化优质退休人员为心理社工的

建议》已收悉。现就有关事项回复如下：

一、坚持精准化、精细化服务，大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

机构设立

为做好辖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工作，我局大力支持辖区

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人申请设立职业技能培训机构，梳理制

定《福田区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备案办事指南与示例样本》，

优化设立培训机构申请备案程序。目前，我区共有正常经营

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27 家。绘制辖区职业培训机构动态“机

构地图”向有关单位和社会进行推送，鼓励辖区有需求的群

众通过参加培训提升自身职业技能水平。

二、继续落实“福田英才荟”政策发挥激励作用

一是做好“福田英才荟”职业荣誉提升支持政策宣传工

作。该项政策对获得各层级职业技能大赛或技能人才称号最

高奖励 50 万元。二是做好“福田英才荟”职业等级提升支

持政策宣传工作，对取得高级技师、特级技师、首席技师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技能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，且在辖区同

一家单位职业资格相应岗位连续工作满 3 年的，最高奖励 10



万元。

此复

福田区人力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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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武语璇，联系电话：82918165）


